
北 京 三 汇 能 环 科 技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文 件
三汇[2019]第 008 号 批准：

关于发布印章管理制度的通知

全体员工：

为规范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分子公司印章的管理，防范风险，确保公

司经营管理活动规范有序地开展，特制定《印章管理制度》。

《印章管理制度》已经过公司员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现予以发布，并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希望全体员工认真学习，自觉遵守，严格执行。

特此通知

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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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管理制度

（V1.0）

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9 年 03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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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公司印章是企业合法存在的标志，是企业权力和信誉的象征。印章使用管理制度是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之一，旨在通过规范印章刻制、启用、使用范围、管理职责以及印章使用流程、使用申请表、备案表，从而

保证公司印章的合法性、可靠性和严肃性，明确相关人员权责，有效地维护公司利益，杜绝违法违规行为的

发生，规避印章使用中存在的风险。

起草：

员工代表会签：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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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印章的刻制与启用

第 1 条 除公章、合同章、财务章、法人章外，各部门根据业务需要，可申请刻制部门专用章，印章

的刻制必须报总经理审批。

第 2 条 新印章要做好戳记，由综合中心制作《印章保管登记表》（附件 1）留样保存后，发布印章启

用通知方可正式启用。

第二章 印章的使用范围

第 3 条 公司印章必须按规定范围使用，具体如下：

1. 公章的使用范围

（1） 公司对内、对外签发的正式文件、函件

（2） 由公司出具的证明及有关材料

（3） 公司章程、协议

（4） 员工的任免聘用

（5） 特殊情况可替代合同专用章使用

2. 合同专用章的使用范围

（1） 各类合作协议

（2） 各类经济合同

3. 财务专用章：主要用于财务中心办理货币结算等相关业务。

4. 业务专业章：主要用于销售中心办理报价、投标等相关业务。

5. 人事专用章：主要用于综合中心办理员工劳动合同、离职证明等相关业务。

6. 法定代表人个人名章：主要用于需加盖私章的合同、财务及报表、人事任免、标书等各类文件。

7. 其他：以《印章保管登记表》注明的使用范围为准。

第三章 印章的保管与审批

第 4 条 印章保管

1. 公章、合同专用章由总经理指定专人负责管理；法定代表人名章由总经理指定财务中心专人管理；

财务专用章、业务专用章、人事专用章等专用章由各中心负责人指定专人负责管理。

2. 为保证资金的绝对安全，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名章等银行预留印章由两人以上分开保管，做到

一人无法签发支票、汇票，一人无法提出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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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印章必须加锁保存，不可私自委托他人代管，因事离开岗位时间较长时，可由部门负责人临时代管。

印章管理员发生变动，应第一时间在综合中心签字办理印章交接手续，以免贻误工作，造成损失。

4. 保管人应及时维护印章，确保清晰、端正，印章保管有异常现象或遗失，应保护现场，管理员应及

时向综合中心报告。

第 5 条 印章使用审批权限

1. 总经理：负责公章及合同专用章使用的审批工作

2. 财务中心负责人：负责财务专用章使用的审批工作

3. 销售中心负责人：负责业务专用章使用的审批工作

4. 综合中心负责人：负责人事专用章使用的审批工作

第四章 用印流程及注意事项

第 6 条 用印流程：用印人发起用印申请 → 审批人审批 → 印章保管人签印

1. 申请渠道：通过“钉钉/综合中心/用章申请”

2. 审批人必须严格审核用印文件，确保用印文件不会给公司带来经济及名誉上的风险，因审核不严导

致的损失，审批人按《员工手册》奖惩条例规定承担相应责任。

3. 印章保管人必须对用印文件和审批文件进行核对，确保无误，因审核不严导致的损失，印章保管人

按《员工手册》奖惩条例规定承担相应责任。

4. 印章使用必须遵循先审批后签章原则，未经审批，印章保管人私自签章者，造成损失由印章保管人

承担全部责任。

第 7 条 注意事项

1. 印章借出：若因工作需要，确需将印章借出使用，印章借出期间，借用人只可将印章用于申请事由，

并对借出期间印章的使用承担一切责任。

2. 空白文件用印：任何印章管理员不得在当事人或委托人所持空白格式化文件上加盖印章。用章材料

必须已经填写完毕，字迹须清晰、正确。

3. 财务用印：财务专用章、 支票专用章、 法人名章由财务部门按岗位职责权限使用，无需审批。

第五章 附则

第 8 条 本制度由公司员工代表大会核准后报总经理批准执行，由人力资源部负责修订、完善与解释。

第 9 条 本制度适用于三汇能环及分子公司全体员工，自颁布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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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保管登记表

印章名称 三汇能环公章 制发部门 总经理

用印范围

领用人

印模

保管人

审批人

启用日期

变

更

变更原因 交出人签字 接收人签字 审批人签字

注

销

说明： 印章管理员

部门负责人

总经理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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